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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没有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

1

、

会议时间

:

(1)

现场会议

:2014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3:30;

(2)

网络投票

:2014

年

5

月

12

日

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

2

、

现场会议地点

: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三新公路

207

号会议室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２６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３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７５

，

６６８

，

４６１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７４

，

６４９

，

５６９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

，

０１８

，

８９２

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５．４２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５．３３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０．０９

(

三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四

)

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五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林立新

(

六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管

出席了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

,

结果如下

: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以下子议案分项表决）

１．０１

发行的股票种类和面值

１７４

，

７９９

，

１２９ ９９．５１ ６２１

，

８３２ ０．３５ ２４７

，

５００ ０．１４

是

１．０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１７４

，

７９９

，

１２９ ９９．５１ ６２１

，

８３２ ０．３５ ２４７

，

５００ ０．１４

是

１．０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１７４

，

７９９

，

１２９ ９９．５１ ６２１

，

８３２ ０．３５ ２４７

，

５００ ０．１４

是

１．０４

发行数量

１７４

，

７９９

，

１２９ ９９．５１ ６２１

，

８３２ ０．３５ ２４７

，

５００ ０．１４

是

１．０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１７４

，

７９９

，

１２９ ９９．５１ ６２１

，

８３２ ０．３５ ２４７

，

５００ ０．１４

是

１．０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限售期

１７４

，

７９９

，

１２９ ９９．５１ ６２１

，

８３２ ０．３５ ２４７

，

５００ ０．１４

是

１．０７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１７４

，

７９９

，

１２９ ９９．５１ ６２１

，

８３２ ０．３５ ２４７

，

５００ ０．１４

是

１．０８

上市地点

１７４

，

７９９

，

１２９ ９９．５１ ６２１

，

８３２ ０．３５ ２４７

，

５００ ０．１４

是

１．０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

分配利润的安排

１７４

，

７９９

，

１２９ ９９．５１ ６２１

，

８３２ ０．３５ ２４７

，

５００ ０．１４

是

１．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

效期限

１７４

，

７９９

，

１２９ ９９．５１ ６２１

，

８３２ ０．３５ ２４７

，

５００ ０．１４

是

２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 （修订

版）的议案》

１７４

，

７８２

，

１２９ ９９．５０ ７２０

，

５３２ ０．４１ １６５

，

８００ ０．０９

是

３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７４

，

７８５

，

３２９ ９９．５０ ６０９

，

９３２ ０．３５ ２７３

，

２００ ０．１５

是

４

《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

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１７４

，

７８５

，

３２９ ９９．５０ ５９０

，

７３２ ０．３４ ２９２

，

４００ ０．１６

是

三

、

见证律师情况

公司董事会聘请了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张隽律师和周若婷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

会会议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见证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证券法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关于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503� � �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临2014-034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有关事项及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和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同意调

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目前正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

。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

。

为保护投资

者利益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公司房地产业务受当地行业状况影响所面临的风险

截至

2013

年年底

,

公司已开发完工的项目和拟开发建设项目均集中在上海和苏州

,

虽然上

海和苏州两地的房地产发展较为稳健

,

但依然面临一些不确定风险

。

(

一

)

区域性经营风险

近期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

,

区域分化和市场分化日益明显

。

公司目前已完工项

目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集中在上海市和苏州市

。

若上述区域金融环境

、

经济发展水平与

房地产行业相关政策发生不利变化

,

将对公司项目开发资金筹措

、

产品销售带来不利影响

,

从

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

(

二

)

信贷政策持续偏紧导致刚性需求购买力下滑的风险

本次募投项目定位为

“

刚需房

”

,

房型主要以小户型为主

,

其中

90

平米及以下户型占

82%,

预

计未来销售单价在

6,000-7,000

元

/m2

之间

,

以首次购买自住房屋的年轻家庭为主要客户群体

。

对于公司募投项目而言

,

“

刚需

”

是主要的目标客户

,

但刚需客户由于资金有限

,

对银行贷款

的倚重性较强

。

2014

年以来

,

银行信贷政策始终没有明显松动的迹象

,

刚需客户的购买力受到

一定的抑制

。

如信贷政策持续偏紧

,

将直接影响

“

刚需

”

的购房能力

,

使得刚性需求无法完全释

放

,

可能会导致公司募投项目产品积压

,

存在无法实现预期盈利水平的风险

。

(

三

)

区域配套尚需进一步提升和完善的风险

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于

199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

自成立以来充分利用得天独

厚的自然

、

生态

、

文化资源优势

,

精心打造

“

文化

、

绿色

、

健康

”

太湖品牌

,

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

、

旅游产业不断拓展

,

区域配套不断完善

。

虽然目前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已经开发了

20

余年

,

区域内的医疗

、

教育

、

交通等配套

设施已基本到位

,

但由于度假区开发时间较短

,

积聚人气仍需时间

。

因此配套设施尚需进一步

提升和完善的因素可能会降低该地区楼盘对潜在购房者的吸引力

,

从而增加了募投项目销售

风险

。

(

四

)

区域内限购政策的风险

本次募投项目位于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

,

属于苏州市政府规定的限购范围

,

尽管公司

募投项目规划为小户型住宅

,

目标客户以首次购买自住房屋的年轻家庭

,

但限购政策的持续仍

将对该项目产品的销售产生不利影响

,

从而增加公司产品销售风险

。

二

、

公司房地产业务受当地行业状况影响的趋势分析

(

一

)

最近三年公司已开发和拟开发房地产项目情况

1

、

最近三年已开发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太上湖一期

位于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核心区， 项目占地

１５９

，

３７１．１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为

１３４

，

０２４．６８

平方米，本项目定位为住宅及少量配套商业。目前项目已完工，正在对外

销售。

太上湖二期

位于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核心区，项目占地

１００

，

６５１．８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９７

，

１１５．１４

平方米，本项目定位为住宅及少量配套商业。目前项目已完工，正在对外销售。

汇景天地项目

位于黄浦区鲁班路

６１１

号，项目占地

１８

，

１８５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１３７

，

６２８．１

平方米，

本项目定位为住宅、办公及商业。目前项目已完工，正在对外销售。

2

、

拟开发项目

发行人拟开发的项目位于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的核心区域

,

为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目前该等项目正在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

。

项目投资概况如下

:

募投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万元）

太上湖项目（

Ａ

地块）

８９

，

９２６ ５０

，

０００

太上湖项目（

２

地块）

１７０

，

１３５ １００

，

０００

太上湖项目（

Ｂ

地块）

３８

，

６３４ ２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９８

，

６９５ １７０

，

０００

(

二

)

公司项目所处区域行业发展状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最近三年

,

公司已完工的项目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集中在上海和苏州

,

最近一年上

海和苏州房地产行业发展状况如下

:

1

、

上海

(1)

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数据

,2013

年

,

上海市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2,819.59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18.4%,

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49.92%,

比上年提高

4.62

个百分点

。

从商品房

类型看

,

商品住宅投资

1,615.51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11.27%,

占房地产总开发投资的

57.3%

。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数据

,2014

年

1-3

月

,

上海市房地产开发投资

628.59

亿元

,

比去年同期增

长

9.3%

。

从商品房类型来看

,

商品住宅投资

346.39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7.8%,

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

55.11%

。

上海市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虽呈现增长放缓趋势

,

但仍保持增长

。

(2)

房地产供应和销售情况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数据

,2013

年

,

上海市商品房施工面积

13,516.58

万平方米

,

比上年增长

2.0%,

其中商品住宅施工面积

8,125.74

万平方米

,

下降

2.3%;

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2,705.95

万平方

米

,

比上年下降

0.7%,

其中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

1,643.09

万平方米

,

增长

5.1%

。

2013

年

,

上海市商

品房竣工面积

2, 254.44

万平方米

,

比上年下降

2.2%,

其中商品住宅竣工面积

1,417.41

万平方米

,

下降

11.90%;2013

年

,

上海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2,382.20

万平方米

,

比上年增长

25.5%,

其中商品住

宅销售面积

2,015.81

万平方米

,

增长

26.6%,

增长明显

。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数据

,2014

年

1-3

月

,

商品房施工面积

11,761.98

万平方米

,

比去年同期增

长

7.2%;

其中商品住宅施工面积

6,976.30

万平方米

,

上升

5.4%

。

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570.04

万平方

米

,

下降

8.4%;

其中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

374.97

万平方米

,

下降

3.5%

。

商品房竣工面积

489.62

万

平方米

,

下降

36.0%;

其中商品住宅竣工面积

304.50

万平方米

,

下降

37.7%

。

商品房销售面积

467.18

万平方米

,

增长

1.0%;

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418.50

万平方米

,

增长

6.1%

。

从

2013

年及

2014

年一季度商品房竣工面积和销售面积对比来看

,

上海市房地产市场的供

应和销售情况明显呈现出供不应求的局面

。

上海市在建设全国金融中心

、

贸易中心

、

航运中心

、

经济中心和国际大都市的过程中

,

各类

企业和城市居民对商业用房

、

办公用房

、

酒店

、

休闲娱乐物业的租购需求量较大

,

这对于上海房

地产市场发展将是长期利好

,

未来上海市房地产市场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发展

。

2

、

苏州

(1)

苏州市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苏州市

2013

年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6,002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14%

。

房地产开发和销

售市场运行平稳

,

供需结构有序调整

,

其中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1,476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16.8%

。

根据

《

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6-2020)

》

(

纲要

),

苏州中心城区规划城市建设用地在

380

平

方公里左右

。

本着构建以名城保护为基础

,

以和谐苏州为主题的

“

青山清水

,

新天堂

”

的总目标

,

纲要提出了将苏州建设成为

“

文化名城

、

高新基地

、

宜居城市

、

江南水乡

”

的城市发展目标

。

房

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对苏州城市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

(2)

苏州市房地产供给和销售情况

2013

年房地产调控政策

“

抑制投资性购房

”

与

“

保障刚需购房

”

继续成为主流

,

限购

、

限贷依

然严厉

。

根据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息

,2013

年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3,096.7

万平方

米

,

比上年增长

50.3%;

商品房施工面积

9,595.9

万平方米

,

增长

14.2%;

竣工面积

1,692.5

万平方米

,

比上年下降

7.4%

。

商品房销售面积

1,875.1

万平方米

,

比上年增长

27.9%,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1,

633.4

万平方米

,

增长

29.3%,

苏州市场商品房销售依然较好

。

根据苏州市吴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吴中区房地产市场

2014

年

3

月运行情况报告

》

,

公司

募投项目所在地的吴中区

2014

年

1-3

月商品住房的平均成交价格为

10,294

元

/

平方米

,

同比增加

4.11%

。

非住宅商品房的平均成交价格为

11,486

元

/

平方米

,

与去年同比增加

14.22%,

成交价格依

然坚挺

。

在经济发展长期稳定增长的背景下

,

未来苏州市房地产市场有望继续保持健康发展

。

3

、

上海

、

苏州房地产的发展状况对公司的影响

报告期内

,

公司已完工的项目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集中在上海和苏州

,

作为全国的

一线和二线城市

,

上海和苏州的房地产业的发展相对稳健

,

商品房需求依然较为强劲

,

稳定的商

品房购买需求使公司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较小

。

4

、

限购政策对公司已开发项目的影响

2011

年国务院发布了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

》

(

国办发

〔

2011

〕

1

号

)

后

,

上海市

、

苏州市先后出台了有关住房限购的政策

。

由于公司已竣工项

目均为大户型或别墅

、

联排等产品

,

限购政策减缓了相关产品的销售进度

,

对公司的资金回笼

产生不利影响

。

三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拟补充流动资金的主要用途

1

、

公司目前房地产业务的资金成本及资金来源

为有效地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资金

,

公司与工商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

工商银行苏州吴

中支行

、

建设银行上海浦东分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了良好的融资关系

,

为公司的业务发展提供了

资金

。

另外

,

公司的控股股东上海南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方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

,

在公

司需要资金时可为公司提供贷款

、

借款担保等资金支持

,

公司房地产业务的资金成本处于合理

水平

。

2

、

拟补充流动资金的主要用途

房地产开发项目一般投资大

,

资金周转周期长

,

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

,

宏观经济形势

、

房地

产调控政策

、

土地调控政策

、

金融调控政策都会对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及销售产生较大的影响

,

从而影响公司的销售资金回笼和外部融资能力

,

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资金压力

。

上海

、

苏州两地的限购政策对公司已建成住宅的销售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

,

最近三年公

司的流动资产以存货为主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存货占流动资产的比重达

97.70%,

公司货币资

金由

2011

年末的

21,315.90

万元减少至

5,543.98

万元

,

下降幅度较大

,

使得公司的流动资金较为

紧张

,

公司亟需补充流动资金以改善公司日常经营资金状况

。

为保证公司现有项目的顺利运转

,

并加大未来项目开发

、

建设和销售力度

,

因此本次拟投

入

20,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用于销售代理

、

人员薪酬

、

户外及媒体推广

、

业

务宣传

、

活动展览

、

营销策划等用途

。

同时

,

公司的速动比率较低

,2011

年

-2013

年的速动比率分

别为

0.11

、

0.08

和

0.08,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将提高公司的速动比率

,

降低公司财务风险

,

并可节约

相应的财务费用

。

四

、

公司募集资金合法合规使用的保障措施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

理办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

关于进

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公司制定

并持续完善了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

、

使用

、

变更

、

监督和责任追究等内容进

行了明确规定

。

为保障公司规范

、

有效使用募集资金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董事会将持

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

、

保障募集资金用于指定的投资项目和规定的用途

、

配

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

,

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

主要措

施如下

:

1

、

严格按照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

对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及决策程序进行明确

,

进行事前控制

,

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中规定的用途

。

特别对于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使用

,

确保其不存在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

借予他人

、

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

,

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

司等情况

。

2

、

公司董事会

、

独立董事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监事会将切实履行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规定的相关职责

,

加强事后监督检查

,

持续关注募集资金实际管理与使用情况

。

保荐机构至少

每半年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的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

3

、

加强对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信息披露

,

确保中小股东的知情权

。

公司董事会每半年度

全面核查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

,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

《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

公司董事会在

《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

中披露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

公司将通过上述措施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

。

五

、

最近五年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及整改措施

(

一

)

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

(

二

)

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2011

年

11

月

18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向公司出具

《

关于对华丽家族股份

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

(

沪证监决

[2011]15

号

),

公司针对前述

《

关于对华丽家族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

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

并落实了相应的整

改回复

,

具体内容如下

:

1

、

2010

年

10

月

,

公司与控股股东南江集团联合收购金叠房地产

,

公司与南江集团的收购价

格计算基础不一致

,

公司未披露这一差异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

。

认定公司对此关联交易的信息

披露不充分

、

不完整

,

违反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整改回复

:

公司

2010

年

“

临

2010-027

”

公告披露的公司与公司的控股股东上海南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共

同收购此项目的关联交易时

,

披露的交易价格是以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的上海金

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叠房地产

”

)

的净资产价值为基准的协议价格

,

并未对此交

易价格的差异进行说明

,

存在披露不够充分

,

有一定瑕疵

,

公司今后将努力提高信息披露的水

平

,

对信息披露的内容严格把关

,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2

、

2010

年

4

月

18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

会议通知未于会议召开十日前发

出

,

违反了

《

公司法

》

的有关规定

。

整改回复

: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

,

分别以电话

、

邮件等

方式在会议十日前发出

。

但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

,

传真通知的日期有误

,

存在瑕疵

。

公司将加强

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教育

,

树立工作责任心

,

由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

,

坚决杜绝此类瑕疵的

发生

。

3

、

2010

年

9

月

20

日

,

公司与中原信托签订一亿元借款合约

,

约定用于华丽家族汇景天地项

目建设

,

不得挪作他用

。

2010

年

9

月

28

日放款到位

,2011

年

9

月

28

日归还

。

公司将该笔借款

2010

年

度应计利息全部计入财务费用

,

未进行利息资本化

,

违反了

《

证券法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有关

规定

。

整改回复

:

2010

年

9

月

20

日

,

公司与中原信托签署信托贷款合同

,

贷款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

贷款用

途用于华丽家族

·

汇景天地项目

。

2010

年

9

月

29

日

,

公司收到中原信托有限公司放贷人民币壹亿

元

,

同日公司向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收购金叠房地产

51%

股权的转让价款人民币壹亿

元整

,

即本次借款资金用于支付华丽家族收购金叠房地产

51%

股权转让款

,

故计人当期损益而

非利息资本化

。

公司

2010

年财务报告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意见

。

除上述情况外

,

公司最近五年内

(2009

年

—

2013

年

)

无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

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形

。

特此公告

。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证券代码:000973� � � �公告编号:2014—25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减持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

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２８６．１０ ０．２９５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

易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２０．００ ０．１２４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

易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至

３

月

２４

日

５０８．８０ ０．５２６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

易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 至

５

月

１２

日

１７６．８０ ０．１８３

合计

１０９１．７０ １．１２８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２３１．８５ ５．４０８ ４１４０．１５ ４．２８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２３１．８５ ５．４０８ ４１４０．１５ ４．２８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二

、

其他相关说明

１．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

《

关于核准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４６６

号

），

同

意本公司向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４８

，

５９０

，

８７４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广东

合捷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

５５％

股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新增股份

４８

，

５９０

，

８７４

股上市

，

公司总股本由

９１８

，

８３２

，

２９７

股增加至

９６７

，

４２３

，

１７１

股

，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相应地由

５．６９４％

下降为

５．４０８％

。（

详

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发布的

《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

告书

》）

２．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

》

等有关规定

。

３．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业务规则的规定

；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限公司在

《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

等文件中未做出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４．

本次减持股东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５．

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

三

、

备查文件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限公司减持情况说明

。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300238� � � �证券简称：冠昊生物 公告编号：2014-025

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4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

（

http://www.cninfo.com.cn

）。

本次分红派息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

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3,445,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QFII

、

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新股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0000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10

股派

0.950000

元

，

权益登记日后

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

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

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1

个月

（

含

1

个月

）

以内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50000

元

；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50000

元

；

持股超过

1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2014

年

5

月

15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2014

年

5

月

16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2014

年

5

月

1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五

、

咨询机构

：

咨询部门

：

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

：

广州市萝岗区玉岩路

12

号

咨询电话

：

020-32052295

传真电话

：

020-32211255

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12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 � �公告编号:2014-034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已经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９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５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

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

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

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５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８８

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６２１

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五

、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技中二路劲嘉科技大厦

１７

楼

咨询联系人

：

钟科

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６６０９９９９－１０７８

、

０７５５－８６７０８１１６

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６４９８８９９

六

、

备查文件

１

、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２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确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

特此公告

。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002032� � � �股票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2014-025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３４

，

３９４

，

１１２

股扣除本公司持有

的尚未授予的

１８０

，

２０５

股限制性股票后的股本

６３４

，

２１３

，

９０７

股为基准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７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３．３３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

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３．５１５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

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

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５５５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８５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７６ ＳＥＢ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Ｓ．Ａ．Ｓ

２ ０８＊＊＊＊＊１５７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

１７７２

号苏泊尔大厦

１９

楼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

：

叶继德

、

董轶凡

咨询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６８５８７７８

传真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６８５８６７８

特此公告

。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482� � �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2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财富里昂

”

)

为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

,

原委派罗浩

、

郭永洁为公司持续督导

工作的保荐代表人

。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收到保荐机构财富里昂

《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

》

,

公司原保荐

代表人罗浩先生因工作变动

,

自

2014

年

5

月

12

日起不再担任公司

201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尚未结束的募集资金使用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

财富里昂委派保荐代表人黄力先生接

替罗浩先生之持续督导工作

。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

公司

201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尚未结束的募集资金使用

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郭永洁女士

、

黄力先生

,

直至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附保荐代表人黄力先生简历

黄力先生现任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执行董事

,

管理学硕士

,

美国特许金

融分析师

(CFA),

具有约

12

年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

黄力先生曾参与或负责航天长峰增发项目

、

九鼎新材

IPO

项目

、

驰宏锌锗

2009

年配股项目和

2013

年配股项目等融资项目

,

同时参与过多家

公司的改制辅导

、

股权分置改革和并购财务顾问项目

,

对融资和并购业务的策划与实施具有

丰富的工作经验

。

证券代码:002482� � �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3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及签订工程施工

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

,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广田股份

”

)

收到柳州市方东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临沂长裕置业有限公司

、

上海绿地建设

(

集团

)

有限公司

、

宁夏回乡文化

实业有限公司

、

四川西美投资有限公司传来的工程施工合同或中标通知书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交易双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单位

:

人民币 万元

交易双方 工程名称 金额

广田股份与柳州市方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柳州市方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项目

设计及装饰总承包工程

１２８

，

４８０

广田股份与临沂长裕置业有限公司

休格兰花园、华派克交易中心装饰总承包工

程

８５

，

０００

广田股份与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新桥·阳光半岛国际大酒店采光顶棚

与外幕墙工程

２０

，

０２０

广田股份与宁夏回乡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宁夏回乡文化园二期开发建设项目

２０

，

０００

广田股份与四川西美投资有限公司 美年广场二期幕墙工程

１５

，

００４．９

合计

２６８

，

５０４．９

二

、

签订合同及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签订合同及中标总金额为

268,504.9

万元

,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30.89%,

上述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

,

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

影响

。

三

、

风险提示

1

、

公司本次与柳州市方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系总承包合同

,

具体工程内容以具体

合同约定及工程量清单为准

,

单个项目施工合同签订的时间

、

金额

、

工期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2

、

上述宁夏回乡文化园二期开发建设项目

、

美年广场二期幕墙工程公司仅收到中标通

知书

,

暂未签订正式合同

,

合同条款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3

、

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对工程项目的开发形成一定的影响

,

并可能对上述部分合同的履行

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482� � �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4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装饰工程承包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

本框架协议虽然约定了工程项目及造价

,

但具体项目的工程施工合同还需另行

协商签订

,

单个项目施工合同是否最终与公司签订

、

签订的时间

、

金额

、

工期仍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

。

一

、

协议签署概况

近期

,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与广西九洲天龙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西九洲天龙

”

)

及柳州九洲天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柳州九洲

天龙

”

)

就广西九洲国际项目

、

柳州九洲国际项目的装饰装修及安装工程

、

柳州九洲国际酒店

室内装修等签署了

《

装饰装修及安装工程施工承包框架协议

》。

二

、

合作方基本情况

1

、

广西九洲天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方立龙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凭资质证经营

)

。

住址

:

南宁市青秀区金湖路

26-1

号东方国际商务港

A

座

1601

号

2

、

柳州九洲天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林云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自有房屋租赁

,

酒店管理

,

建材销售

(

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需经

审批的经营项目

,

须办理审批后方可经营

)

。

住址

:

柳州市桂中大道南端

2

号阳光壹佰城市广场

28

栋

1-1

号

公司与广西九洲天龙

、

柳州九洲天龙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合作内容

:

公司承包广西九洲国际项目的室内精装饰工程

、

室外工程

、

电梯工程

、

备用

发电机工程

、

智能化工程

、

外立面夜景亮化照明工程

;

柳州九洲国际项目的室内精装饰工程

。

2

、

承包方式

:

公司对上述项目实行包工包料总承包

。

3

、

工程造价

:

暂定人民币

120000

万元

4

、

协议签署生效条件

:

框架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且公司向广西九洲天龙或柳州九洲天龙

提交不低于

5000

万元的见索既付的银行保函后生效

。

5

、

施工合同签订方式

:

具体施工合同以公司与广西九洲天龙

、

柳州九洲天龙另行协商签

订的为准

。

四

、

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若本协议正常履行

,

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

具体影响金额将根据本协议签

订的具体合同金额而定

。

五

、

协议风险提示

1

、

本协议仅为公司与广西九洲天龙及柳州九洲天龙签订的框架协议

,

具体项目的工程施

工合同还需另行协商签订

,

单个项目施工合同是否最终与公司签订

、

签订的时间

、

金额

、

工期

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

2

、

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对工程项目的开发形成一定的影响

,

并可能对本协议的履行金额带

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

3

、

该协议约定的融资

、

抵押条款存在一定的风险

。

六

、

备查文件

1

、

公司与广西九洲天龙及柳州九洲天龙签订的

《

装饰装修及安装工程施工承包框架协议

》。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2014年5月13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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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

保本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8

月

26

日

，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

化原则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下

，

同意公司在

12

个月内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

管理

，

投资于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财产品

，

有效期一年

；

在上述额度和有

效期内

，

资金可以滚动投资银行保本承诺理财产品

。（

详见

2013

年

8

月

28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

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

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

，

2014

年

2

月

27

日

、

3

月

4

日

、

3

月

21

日

、

3

月

24

日公司合计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3

亿元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

其中

：

1

、

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

亿元向中国建设银行购买保本理财产

品

"

深圳分行利得盈

2014

年第

44

期保本型产品

"

。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该产品已到期

，

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

1,367,671.23

元

。

2

、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向兴业银行购买保本理财产

品

"

兴业银行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计划

"

。

截至

2014

年

4

月

28

日

，

该产品已到期

，

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

152,465.75

元

。

鉴于上述

3.3

亿元保本理财产品已到期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

，

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人民币

3.3

亿元购买以下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

1

、

向建设银行购买人民币

1

亿元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

1

）

产品名称

：

深圳分行利得盈

2014

年第

81

期保本型产品

（

2

）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型

（

3

）

认购金额

：

人民币

1

亿元

（

4

）

投资期限

：

83

天

（

5

）

投资起始日

：

2014

年

4

月

8

日

（

6

）

投资到期日

：

2014

年

6

月

30

日

（

7

）

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

4.900%

（

8

）

资金来源

：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2

、

向广发银行购买人民币

2

亿元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

1

）

产品名称

：

广发银行

"

广赢安薪

"

高端保证收益型

（

B

款

）

人民币理财计划

（

2

）

产品类型

：

保证收益型产品

（

3

）

认购金额

：

人民币

2

亿元

（

4

）

投资期限

：

91

天

（

5

）

理财起始日

：

2014

年

4

月

4

日

（

6

）

理财到期日

：

2014

年

7

月

4

日

（

7

）

预期收益率

：

5.6%

（

8

）

资金来源

：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3

、

向兴业银行购买人民币

3,000

万元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

1

）

产品名称

：

兴业银行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计划

（

2

）

产品类型

：

保本固定收益型

（

3

）

认购金额

：

人民币

3,000

万元

（

4

）

投资期限

：

90

天

（

5

）

起息日

：

2014

年

5

月

7

日

（

6

）

到期日

：

2014

年

8

月

6

日

（

7

）

参考年化净收益率

：

5.2%

（

8

）

资金来源

：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14－32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银行

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

月

28

日

，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银行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

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于安全性高

、

流

动性好

、

保本保收益的银行理财产品

，

有效期

6

个月

；

在上述额度和有效期内

，

资金可以滚动投

资银行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

。（

详见

2014

年

1

月

29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

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

，

2014

年

3

月

3

日公司使用

1

亿元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向广发

银行购买广发银行

"

广赢安薪

"

高端保证收益型

（

A

款

）

人民币理财计划

。（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

截

至

2014

年

4

月

2

日

，

该产品已到期

，

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

452,054.79

元

。

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

，

2014

年

4

月

4

日

，

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

1

亿元购买以下银行保本保证收益理财产品

，

基本情况如下

：

（

1

）

产品名称

：

广发银行

"

广赢安薪

"

高端保证收益型

（

A

款

）

人民币理财计划

（

2

）

产品类型

：

保证收益型产品

（

3

）

认购金额

：

人民币

1

亿元

（

4

）

投资期限

：

30

天

（

5

）

理财起始日

：

2014

年

4

月

4

日

（

6

）

理财到期日

：

2014

年

5

月

4

日

（

7

）

预期收益率

：

5.3%

（

8

）

资金来源

：

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截至

2014

年

5

月

4

日

，

该产品已到期

，

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

435,616.44

元

。

鉴于上述

1

亿元保本保证收益理财产品已到期

，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在董事会决议的额

度和有效期内

，

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

1

亿元购买以下银行保本保证收益理财

产品

，

基本情况如下

：

（

1

）

产品名称

：

广发银行

"

广赢安薪

"

高端保证收益型

（

B

款

）

人民币理财计划

（

2

）

产品类型

：

保证收益型产品

（

3

）

认购金额

：

人民币

1

亿元

（

4

）

投资期限

：

91

天

（

5

）

理财起始日

：

2014

年

5

月

7

日

（

6

）

理财到期日

：

2014

年

8

月

6

日

（

7

）

预期收益率

：

5.1%

（

8

）

资金来源

：

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